本處推動「獎助出版具審查制度之人文社會科學專書」

之進行情形
                                    魏 念 怡

一、前言

    國內各校院人文社會學門之升等、獎勵申請案，其著作經常以「專書」形式出版。由於國內出版社鮮有審查制度，且升等、獎勵之出版物通常流通極少，故若非經深入閱讀，其著作品質實難以「出版與否」、「出版處」做初步判斷，以致人文社會學門之評審公信力常受外界質疑。


    為改善前述弊端，本會擬與國內若干研究機構暨出版社共商改進辦法。此構想初步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文處諮議委員會議時提出討論，獲與會各學門諮議委員同意，並責成本處努力推動。因茲事體大，本處乃參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處理要點」（自七十八年實施至今），研議可行辦法。另為彙集共識，本處亦致函邀請曾於八十五年至八十八年間獲得本會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獎助之單位、中南部代表性校院及民間出版社代表，出席本處八月六日「研商促進國內各大學與出版社合作開發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性出版品各單位先期座談會」。該次會議就實質作業層面及其適法性討論下列提綱：

1. 本會應如何去「執行」出版補助？

              以學校為主體，出版社配合之？

              抑或以出版社為主體，學校配合之？

2.國科會應如何審核補助對象與額度？

3.出版社認為何種形式的補助較為可行（回購費用、

    印刷費用、作業費用）？

二、後續安排

   前述會議，與會代表充分交換意見，經本處（苦命的）處長彙集整理為草案條文形式，並就本案之適法性、申請對象、申請條件（出版編輯委員會應滿足之條件）、評鑑方式、獎助內容及其適當額度（含專書平均成本）、憑證查核、權利歸屬以及學界、業界對本案之可能興趣，於八月十二日徵詢專家以及法律學者（蔡明誠教授）之意見。＊
三、預期效益

1. 冀能透過出版品審查制度的建立，提昇學術性專書的水準。

2. 升等或獎勵申請案之參考著作如出自受獎助之出版社，則可參酌增加其評審之權重，減少因見仁見智造成的審查不公。

該草案經蔡教授潤飾修改後，於八月十六日傳回本處。本處將再安排時間，邀請研究機構及出版社作第二次公聽會，預計九月間可定案，十月間提主管會報，若順利通過後即可推動實施。

·   3.促進大學及研究機構編輯委員會組織及審查程序之健全，避免
    大學出版品之自我侷限。  

     4.透過對學術性專書的獎助，吸引民間出版社出版學術性專書之
       意願，加強學術與出版之結合，增加學術的流通與普及。

     5.透過公平、公開、公正之評鑑程序，培養並建立人文社會優良
       的學術性出版社。

四、獎助辦法大要

   研擬中之獎助出版人文社會科學專書試行作業要點之大要如下：
1. 宗旨：鼓勵國內大學、研究機構與出版社出版人文社會科學具
  審查制度之學術性專書。
      2.申請條件：(1)國內大學或研究機構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或其他
        類似之單位)者。(2)民間出版社曾有審查出版學術性專書之經驗，
        且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者。(3)大學或研究機構彼此合作出版，或
        與出版社合作出版，且共同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者。

3.出版編輯委員之組織及審查程序應滿足一定之要件：
(1)其出版編輯委員不得少於相當人數，且其中至少應有  相當比
   例為人文社會科學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之現職教授及研究員
   。隸屬同一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出版編輯委員應有一定比例之限
   制。而合作出版者，隸屬各合作單位出版委員之總人數，亦應
   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之相當比例。
        (2)專書出版須經公開徵稿、匿名審查及委員會討論通過之程序，
           出版編輯委員會每年應向外公開徵求稿件。
      4.評鑑方式，本會應成立「人文社會專書出版評鑑小組」，負責評鑑出版
        獎助申請案。經評鑑獲獎助之出版者，由本會頒獎表揚。

      5.獎助內容大抵為

(1)獎牌：獎助出版單位分傑出及優等獎兩種，由本會頒予獎牌 ，以
   感謝其對人文社會科學專書出版水準提昇之貢獻。

     (2)獎助款：由本會視評審結果及預算情況，就專書出版經費需求核給
        獎助款。每一冊專書出版之獎助金額及同一出版者受獎助之專書種
        類，每年不超過該專書相關印刷成本費用。獎助款亦應用於專書出
        版相關事宜之開支。

      本處現階段將就此草案廣泛蒐集各單位（含法律及主計專業人士）意見，
  彙集整理，俾修正為最適辦法。 送請本會主管會報審核通過後公告實施，試
  辦三年後提出檢討，再作必要之修正。

 五、歡迎提供意見

    本業務承辦同仁為本處魏念怡小姐，竭誠歡迎各界提供意見，請將意見以電話(2737-7617)、電傳(2737-7674)或e-mail(nywei@nsc.gov.tw)告知本處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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